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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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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投控股”或“公司” ）于2018年11月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文资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森

注册资本 121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8号6层710-324室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 北京市文资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06570997K

主要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

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所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营业期限 2014年8月1日至2034年7月31日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135号院6号楼

联系电话 010-52656282

2、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森

注册资本 132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B座11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控股股东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062757236M

主要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 (不得从事下列业务:1、发放贷款;2、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或

金融衍生品交易;3、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4、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 )(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营业期限 2013-03-06至2043-03-0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135号院6号楼

联系电话 010-52656282

3、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肖蔚然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五街38号B2座83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控股股东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3516187698

主要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股权投资管理。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

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营业期限 2015-08-05�至 2065-08-04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甲2号诺金中心20层

联系电话 010-56826999

4、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天驷道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

注册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A座442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其他合伙人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文创产业基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MA008DRAXJ

主要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股权投资。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

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

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营业期限 2016-09-21�至 2046-09-20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135号院6号楼

联系电话 010-52656282

（二）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文投控股的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本次权益变动前，文资控股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82,464,7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22.13%。 本

次权益变动， 文资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及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合计增持上市公司132,036,672股股份，本

次权益变动后，文资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7.13%，持股比例增加达到5%，具体如下表所示：

变动时间 增持主体

增持股数

（股）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资金

增持后持

股数（股）

上市公司

股份总数

增持后持

股比例

增持方式

（元）

2015年8月 文资控股 700,000 21.42

14,992,

191

183,164,

700

824,564,

500

22.21%

上交所集中竞价

交易系统

2015年9月 文资控股

2,565,

390

22.18

56,892,

205

185,730,

090

824,564,

500

22.52%

2015年10月 文资控股

2,964,

643

23.02

68,255,

689

188,694,

733

824,564,

500

22.88%

2016年5月 文资控股

188,694,

733

- -

377,389,

466

1,649,

129,000

22.88%

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

2017年6月

文资控股 - - -

377,389,

466

1,854,

853,500

20.35%

认购非公开发行

股份

文创定增

基金

41,062,

500

11.18

459,078,

750

41,062,

500

1,854,

853,500

2.21%

屹唐定增

基金

33,306,

600

372,367,

788

33,306,

600

1,854,

853,500

1.80%

文建发展

基金

20,572,

500

230,000,

550

20,572,

500

1,854,

853,500

1.11%

2018年1月 文资文化

15,293,

235

19.59

299,530,

304

15,293,

235

1,854,

853,500

0.82%

上交所集中竞价

交易系统

2018年9月 文资文化

2,203,

600

5

11,024,

697

17,496,

835

1,854,

853,500

0.94%

2018年10月 文资文化

13,367,

104

4.84

64,729,

679

30,863,

939

1,854,

853,500

1.66%

2018年11月 文资文化 1,100 4.25 4,675

30,865,

039

1,854,

853,500

1.66%

注：2016年5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影响文资控股持股比例，不计入本次权益变动范畴。 上表中，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简称文创定增基金，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文建发展基金，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简

称文资文化，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了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相关内容详见信息披露义务人委托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2日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文投控股

股票代码：600715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8号6层710-324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135号院6号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B座116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135号院6号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五街38号B2座830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甲2号诺金中心20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A座442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135号院6号楼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8年11月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

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指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文投控股、上市公司 指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文资控股 指 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

文创产业基金 指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文建发展基金 指 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文资文化 指 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天驷道和 指 北京天驷道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文投集团 指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文创定增基金 指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文创定增基

金

屹唐定增基金 指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屹唐文创定增基

金

北京市文资办 指 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指

自前次2014年9月6日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来，文资控股及

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及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购买等方式累计增持文投控股A股132,036,672股股份， 其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增加达到5%。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信息披露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准则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千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千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森

注册资本 121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8号6层710-324室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 北京市文资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06570997K

主要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

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所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营业期限 2014年8月1日至2034年7月31日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135号院6号楼

联系电话 010-52656282

（二）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森

注册资本 132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B座11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控股股东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062757236M

主要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 (不得从事下列业务:1、发放贷款;2、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或

金融衍生品交易;3、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4、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 )(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营业期限 2013-03-06至2043-03-0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135号院6号楼

联系电话 010-52656282

（三）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肖蔚然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五街38号B2座83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控股股东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3516187698

主要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股权投资管理。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

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营业期限 2015-08-05�至 2065-08-04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甲2号诺金中心20层

联系电话 010-56826999

（四）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天驷道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

注册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A座442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其他合伙人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文创产业基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MA008DRAXJ

主要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股权投资。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

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

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营业期限 2016-09-21�至 2046-09-20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135号院6号楼

联系电话 010-5265628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1、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

（1）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文资控股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市文资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50,000 41.32%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24.79%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 0.83%

北京三奇永恒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00 33.06%

合计 121,000 100.00%

（2）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文创产业基金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200 100%

合计 13200 100.00%

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2017年6月文创产业基金所管理的契约型基金文创定增基金和屹唐定增基金认购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具体如下：

①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文创定增基金

文创定增基金为文创产业基金为了认购上市公司股票而设立的专项基金，该基金已于2015年11月24日完成设立，并于2016年2月29

日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基金编号：SD0592）。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北京文创定增基金除持有上市公司2017年6月非

公开发行股份外，未有其他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文创定增基金份额持有人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 认购金额（万元）

1 北京市文科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9,199.97

2 影都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199.97

3 北京文资虚苑艺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99.99

4 北京西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599.99

5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公司 9,199.97

6 安徽国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99.99

7 李伟宁 184.00

8 李丹 460.00

9 李云峰 184.00

10 金荣海 1,288.00

11 金华联 1,104.00

12 姜丽艳 368.00

13 程佳骑 920.00

合计 45,907.88

②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屹唐文创定增基金

屹唐文创定增基金已于2015年11月13日完成设立， 并于2016年3月15日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 （基金编号：

S95509）。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屹唐定增基金除持有上市公司2017年6月非公开发行股份外，未有其他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屹唐定增基金份额持有人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 认购金额（万元）

1 北京亦庄国际新兴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6,799.86

2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屹唐禾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36.91

合计 37,236.77

（3）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文建发展基金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00%

合计 10000 100.00%

（4）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文资文化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99.9001%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9 0.0989%

北京天驷道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 0.0010%

合计 100100 100.00%

2、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文资控股的控股股东为北京市文资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文创产业基金、文建发展基金的控股股东为文投集团。文资文化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为北京天驷道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文资控股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

室，具体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根据相关协议约定，北京天驷道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文资文化的投资管理事务全权委托给文创产业基金，文创产业基

金为文资文化实际管理人。

北京市文资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11日，注册资本为84,000.4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时永良，住所为北京市大兴区经济

开发区科苑路18号1幢C1户型3层402室，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非证券业务的投资;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文投集团成立于2012年12月11日，注册资本600,616.00万元，法定代表人周茂非，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公庄大街4号1、2号楼，企业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经营范围投资与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组织企业资产重组、并购。（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于2012年6月挂牌成立，是负责授权范围内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的市政府直属机构。

（二）对外投资情况

1、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文资控股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

称

持股比例

（直接/间

接）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1

文投控

股股份

有限公

司

20.35%

185,485.35万

元

实业投资、投资信息咨询；影视文化信息咨询服务；游戏软件开发；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会展会务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文化活动策划，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育活动的组织、策划；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文化用

品、体育器材、电子产品批发、零售；自有房屋及机器设备租赁

2、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文创产业基金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直接/间

接）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1

北京文资文化

产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0.10%

100,100.00

万元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股权投资。 (“1、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

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

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

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

北京文资光大

文创产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34.00% 500.00万元

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代理记账。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

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

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3

北京基金小镇

控股有限公司

16.00%

20,000.00万

元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经济贸易咨

询;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

需要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

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 (“1、未经有关部门批

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

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

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4

北京文资控股

有限公司

0.83%

121,000.00

万元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

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

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所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

受损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5

北京市文资投

资咨询有限公

司

70.00%

1,000.00万

元

投资咨询(中介除外);投资管理;经济信息咨询;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

计、验资、查帐、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

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帐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承办

展览展示;会议服务;影视策划;投资;文化娱乐经纪人、体育经纪人。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

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

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

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6

北京文资虚苑

艺术品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4.50%

1,000.00万

元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

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

7

北京文资大业

文化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5.00%

1,000.00万

元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

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

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8

北京文资汇众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90.00%

2,000.00万

元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账、

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

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资料)。 (“1、未经有关部门

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

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

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

9

北京市文资投

资基金有限公

司

25.00%

84,000.40万

元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1、未经有

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

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

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

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0

北京市文资艺

术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00%

1,000.00万

元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

含演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售工艺美术品;市场营销策划;会议服

务(不含食宿);货物进出口;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

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

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1、不得以公开方式

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

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

11

北京文资华章

文化产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5.00%

2,000.00万

元

投资管理;项目投资;资产管理。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2

北京市文化置

业有限公司

10.00%

20,000.00万

元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项目投资;施工总承

包;专业承包;接受委托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功能区、基础设施进行

经营管理;资产管理。 (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市住建委取得行政许可。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13

央广文资(北

京)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50.00%

10,000.00万

元

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创业投

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

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

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

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

14

央广投资管理

(北京)有限公

司

30.00%

1,000.00万

元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 (“1、未

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

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5

文投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4.01%

185,485.35

万元

实业投资、投资信息咨询；影视文化信息咨询服务；游戏软件开发；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会展会务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文化活

动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育活动的组织、策划；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文化用品、体育器材、电子产品批发、零售；自有房屋及机

器设备租赁

注：文投控股由文创产业基金所管理的文创定增基金及屹唐定增基金进行投资；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持有上市公司2017年6月非公

开发行股份外，文创定增基金及屹唐定增基金未进行其他投资。

3、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文建发展基金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直接/间

接）

注册资

本

经营范围

1

北京文心星耀文化

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

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

浙江交投太平交通

基础设施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0.0008% -

服务: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 (未经金融等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

务),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以企业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

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北京文心保护利用

老旧厂房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0.0002% -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

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4

北京文心奇思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0.0010% -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

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5

杭州文心太控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0010% -

服务: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以上项目未经金融等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户理财等金融

服务)。

6

北京文心房山文创

产业发展基金(有限

合伙)

0.0020% -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

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7

京承文化发展承德

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0.050% -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上海文心智合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100%

1000万

人民币

商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会务服务,文化艺术交流策

划,从事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计算机软件开发,园林绿化,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国内

货物运输代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

北京文心万业文化

体育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0.0010% -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

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0

北京市文化中心建

设发展基金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100%

1000万

人民币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资;企业管理咨询。 (“1、未经

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

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

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1

北京市文化中心建

设发展基金(有限合

伙)

1.03% -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

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4、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文资文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直接/间

接）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1

文投控股

股份有限

公司

1.66%

185,485.35

万人民币

实业投资、投资信息咨询；影视文化信息咨询服务；游戏软件开发；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会展会务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文化活动策划，组织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育活动的组织、策划；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文化用品、

体育器材、电子产品批发、零售；自有房屋及机器设备租赁

5、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文投集团所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投资企业

名称

出资比

例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1

北京市文化

投资发展集

团资产管 理

有限公司

100%

4900万人

民币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资;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 (“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

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2

影都文化投

资发展有限

公司

38.84%

51500 万

人民币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不含演出);电脑动画设计、制作;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舞台灯光音

响设计;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推广;文学创作;摄影扩印服务;经济信息

咨询;市场调查;礼仪服务;租赁影视器材、影视服装、影视道具;出租办公用

房、商业用房;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影摄制;电影发行;工程设计。(“1、未经有

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

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

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3

北京市文化

科技融资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33.07%

257000万

元人民币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

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批发(以药品食品监督管理

机构的核准项目为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兼营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4

北京市文化

科技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29.35%

150000万

元人民币

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债券担

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

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

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投资。 (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

11月21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5

北京市文化

创意产业投

资基金管 理

有限公司

100%

13200 万

人民币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 (不得从事下列业务:1、发放贷款;2、公开交易

证券类投资或金融衍生品交易;3、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4、对除被投资企业

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6

北京市文化

置业有限公

司

90.00%

20000 万

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项目投资;施工总承包;专业

承包;接受委托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功能区、基础设施进行经营管理;资产管

理。 (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市住建委取得行政许可。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7

北京市文化

创新工场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

10000 万

人民币

投资管理;项目投资;资产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

览展示;物业管理;代理记账。(“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

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领取本执照后,应到房屋管理部门取得行政许

可;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代理记账以及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8

北京市文化

科技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

公司

51.00%

20000 万

人民币

在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范围内发放贷款。 (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

9

北京文化产

权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

68.92%

7400万人

民币

提供文化类企事业单位产权及实物资产交易服务,文化产品版权交易服务,文

化艺术品实物交易服务,文化活动经营权、代理权、赞助权、冠名权交易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投融资服务,资信评级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10

北京市文化

中心建设发

展基金管 理

有限公司

100%

10000 万

人民币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股权投资管理。。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

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1

北京市文化

创意产业发

展服务有限

公司

100%

5000万人

民币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会议服务;

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经济信息咨询;文服在线产业方面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销售工艺品、日用品、鲜花、珠宝首饰、针纺织品、化妆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

纸制品、通讯器材、皮革制品、办公用品、不锈钢制品、厨房用具、钟表、眼镜、玻

璃制品、摄影器材、体育用品、金属材料、电子产品、文化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卫生间用具、机械设备;企业管理;技术推广;餐饮管理;室内装饰工程

设计;舞台设备租赁;企业策划;技术开发、转让;复印;摄影服务;电脑动画设

计;旅游信息咨询;礼仪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城

市园林绿化设计;婚庆服务;销售食品。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2

北京文投大

数据有限公

司

51.00%

8000万人

民币

数据处理(仅限PUE值在1.5以下);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机械设备;企业管理

咨询;市场调查;租赁计算机、通讯设备;物业管理;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

13

北京京西文

旅科技投资

基金管理 有

限公司

70.00%

1000万人

民币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不得从事下列业务:1、发放贷款;2、公开

交易证券类投资和金融衍生品交易;3、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4、对除被投资

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

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4

北京文投国

际控股有限

公司

100%

10000 万

人民币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物业管理;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售工

艺品(文物、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机械设备、珠宝首饰;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仓储服务(不含化学危险品)。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

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一）文资控股

文资控股主营业务为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目前主要投资并持有文投控股股份。

文资控股最近三年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 2016年12月31日/2016年 2015年12月31日/2015年

资产总额 11,032,253.49 7,835,673.45 6,124,748.22

负债总额 3,829,780.40 3,441,986.18 2,475,840.7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427,947.27 861,537.05 602,144.77

营业收入 2,277,279.29 2,251,934.49 765,802.81

净利润 396,564.60 594,191.18 139,232.4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425.71 103,752.95 19,305.96

净资产收益率 5.51% 13.52% 3.82%

资产负债率 34.71% 43.93% 40.42%

（二）文创产业基金

文创产业基金由北京市文资办牵头组建、文投集团出资，负责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的发起、设立、对外投资及投后管理工作。

文创产业基金立足北京、辐射京津冀、面向全国及海外，力求在新一轮文化创意产业大发展及资本市场价值发现过程中，通过市场化运作，

实现良好的投资回报，引导各类社会资本进入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以子基金、股权投资和项目投资的形式支持优秀文创企业的发展，打造

文化航母，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做大做强，促进文化与金融、科技等产业的融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文创产业基金最近三年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 2016年12月31日/2016年 2015年12月31日/2015年

资产总额 793,750.04 746,198.09 441,529.66

负债总额 294,982.47 290,794.61 28,825.8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492,507.51 449,454.25 406,220.27

营业收入 43,720.45 19,938.61 27,984.27

净利润 19,066.21 10,432.80 5,432.1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55.39 9,967.11 4,586.21

净资产收益率 3.82% 2.29% 1.32%

资产负债率 37.16% 38.97% 6.53%

（三）文建发展基金

文建发展基金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和咨询，主要投资方向包括北京市文化产业功能区配套建设项目、京津冀文化要素市场建设项目、

北京市市属国有文化企业并购重组项目以及优秀的市场化创投项目。 文建发展基金最近三年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 2016年12月31日/2016年 2015年12月31日/2015年

资产总额 192,460.82 122,950.79 110,465.54

负债总额 37,241.57 11,764.91 8,515.3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43,263.52 111,185.87 101,950.23

营业收入 72,940.63 62,872.90 14,140.41

净利润 12,914.74 9,235.64 1,950.2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84,11 9,235.64 1,950.23

净资产收益率 8.32% 8.67% 3.83%

资产负债率 19.35% 9.57% 7.71%

（四）文资文化

文资文化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股权投资。 目前主要持有文投控股股份。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文资文化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未编制财务报表。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文资控股、文创产业基金、文建发展基金、文资文化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

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一）文资控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文资控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1 王森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2 徐勇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3 项昕瑶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4 高绮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5 高海涛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6 蔡国庆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注：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王森已不再担任文资控股经理职务，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二）文创产业基金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文创产业基金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1 王森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2 白利明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3 时永良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4 张志军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注：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王森已不再担任文创产业基金经理职务，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三）文建发展基金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文建发展基金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1 肖蔚然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2 姬连强 男 董事、经理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3 石亚东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4 朱永利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5 邵国军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6 孟令飞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7 孙兆荣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8 白利明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四）文资文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文资文化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天驷道和，根据相关协议约定，天驷道和将文资文化的投资管理事务全权委托给

文创产业基金，文创产业基金为文资文化实际管理人。 文创产业基金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参见本节“五、信息披露义务人

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之“（二）文创产业基金” 。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主要负责人在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事项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主要负责人在最近五年内均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的公司5%及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持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境内、境外直接或间接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第三节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前，文资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文投控股的控股股东。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通过认购文投控股非公开发行股份、交易所

交易系统增持文投控股股票的主要目的，系帮助公司落实发展战略，推进公司战略布局和项目资源储备，同时，基于对上市公司发展的信

心，巩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维护上市公司长期战略稳定，支持文投控股成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旗舰企业，提振资本市场信心。

二、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或处置已有权益的股份之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文资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文投控股A股503,196,105股，占总股本的27.13%。

根据文投控股于2018年1月6日公告的《关于大股东增持文投控股股份计划的公告》（编号：2018-008），文资控股的控股集团北京市

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起的12个月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股票种类

为无限售流通A股股票，增持价格原则不高于28元/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大股东增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文资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根据该增持计划继续增持文投控股股票，若今

后持有上市公司权益发生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时间跨度较长，历次股份增持履行的相关程序如下表所示：

增持主体 增持时间 增持股数（股） 增持方式 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文资控股

2015年8月 700,000

上交所集中竞价

交易系统

2015年8月文资控股201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8月文资

控股第一届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2015年9月文资控股第一届第四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

2015年9月 2,565,390

2015年10月 2,964,643

文创定增基金

2017年6月

41,062,500

认购非公开发行

股份

经2015年11月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于2015年12

月获得北京市文资办批准； 经2015年

12月召开的上市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7年5月，中

国证监会核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205,724,500股新股。

屹唐定增基金 33,306,600

文建发展基金 20,572,500

文资文化

2018年1月 15,293,235

上交所集中竞价

交易系统

2018年1月，文投集团2018年度第二届

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2018年9月 2,203,600

上交所集中竞价

交易系统

2018年9月，文投集团2018年度第二届

第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2018年10月 13,367,104

2018年11月 1,100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文投控股的股票。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根据根据文资控股于2014年9月6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文投控股于2015年8月20日公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临2015-039号），本次权益变动前，文资控股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82,464,7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22.13%。

不考虑2016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变动，文资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及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合计增

持上市公司132,036,672股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7.13%，持股比例增加5%，共涉及增持资金157,687.65万元，具体

如下表所示：

变动时间 增持主体

增持股数

（股）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资金

增持后持

股数（股）

上市公司

股份总数

增持后持

股比例

增持方式

（元）

2015年8

月

文资控股 700,000 21.42

14,992,

191

183,164,

700

824,564,

500

22.21%

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

系统

2015年9

月

文资控股

2,565,

390

22.18

56,892,

205

185,730,

090

824,564,

500

22.52%

2015年10

月

文资控股

2,964,

643

23.02

68,255,

689

188,694,

733

824,564,

500

22.88%

2016年5

月

文资控股

188,694,

733

- -

377,389,

466

1,649,

129,000

22.88%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7年6

月

文资控股 - - -

377,389,

466

1,854,

853,500

20.35%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

文创定增

基金

41,062,

500

11.18

459,078,

750

41,062,

500

1,854,

853,500

2.21%

屹唐定增

基金

33,306,

600

372,367,

788

33,306,

600

1,854,

853,500

1.80%

文建发展

基金

20,572,

500

230,000,

550

20,572,

500

1,854,

853,500

1.11%

2018年1

月

文资文化

15,293,

235

19.59

299,530,

304

15,293,

235

1,854,

853,500

0.82%

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

系统

2018年9

月

文资文化

2,203,

600

5

11,024,

697

17,496,

835

1,854,

853,500

0.94%

2018年10

月

文资文化

13,367,

104

4.84

64,729,

679

30,863,

939

1,854,

853,500

1.66%

2018年11

月

文资文化 1,100 4.25 4,675

30,865,

039

1,854,

853,500

1.66%

注：2016年5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影响文资控股持股比例，不计入本次权益变动范畴。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文创定增基金、屹唐定增基金、文建发展基金于2017年6月认购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合计94,941,600股在发

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股份仍处于限售期内。

除前述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或者

司法强制执行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第五节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资金共计157,687.65万元，其中2017年6月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资金共计106,144.71万元。本次权益

变动所涉及的资金全部来自于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有及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不存在与上市

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资金来源合法

合规。

第六节本次交易的后续计划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改变或者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的后续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

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果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有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

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果因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调整计划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果因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关批准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果因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关批准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调整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果因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有关

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相关规定和上市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等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果因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关批准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七节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将不会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的采购、生

产、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继续保持管理机构、资产、人员、生产经营、财务独立或完整。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

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

为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维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在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控制方文投集团就本次权益变动作出如下承诺：

“1、本企业及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企业（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上市公司构成实质性

同业竞争的业务（以下称“竞争业务” ）；

2、本企业及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企业，于本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实质性保持对上市公司股权控制关系期间，不会从事与上市公

司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3、本企业及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企业，于本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实质性保持对上市公司股权控制关系期间，不利用对上市公司的股

权控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行为。

4、自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本函及本函项下之承诺不可撤销，且持续有效，直至本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不再实质性保持对上市公司

股权控制关系之日为止；

5、本企业和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企业如违反上述任何承诺，并因此给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上市公司已经在历年的年度报告、临时报告中披露了相关交易情况，并履

行了相关决策程序。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继续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协议，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切实履行相关内部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按照市场公平交易原则定价，采取合理措施努力保证该等

关联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平原则。

第八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不存在进行资产交易的合

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交易的情况。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5万

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形。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和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

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日之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买卖时间 增持主体 增持股数（股） 增持均价(元) 买卖方向

2018.9.27 文资文化 2,203,600 5.00 买入

2018.10.8 文资文化 3,868,600 4.94 买入

2018.10.9 文资文化 3,555,030 4.96 买入

2018.10.10 文资文化 2,126,406 4.98 买入

2018.10.11 文资文化 1,703,500 4.65 买入

2018.10.12 文资文化 1,835,468 4.48 买入

2018.10.15 文资文化 278,100 4.46 买入

2018.11.1 文资文化 1,100 4.25 买入

除前述权益变动情况外，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日之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日之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文投控股股票的情况如下

表所示：

序号 名称/姓名 身份 交易日期

买入/卖出方

向

均价（元/

股）

交易数量

（股）

1 李正伟

文建发展基金董事

石亚东之配偶

2018年6月22日 买入 6.25 5000

2018年6月25日 卖出 6.86 5000

2 蓝兰

文建发展基金董事

朱永利之配偶

2018年10月17日 买入 4.57 200

2018年10月18日 买入 4.27 200

就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文建发展基金董事石亚东出具了《关于买卖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声明：“本

人配偶李正伟存在买卖文投控股股票的情况，本人及直系亲属不存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文投控股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

止交易的行为。 ”

文建发展基金董事朱永利出具了《关于买卖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声明：“本人配偶蓝兰存在买卖文投控股

股票的情况，本人及直系亲属不存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文投控股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

石亚东配偶李正伟及朱永利配偶蓝兰分别出具了《关于买卖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声明：“本人平时关注文投控

股，买卖文投控股股票主要是基于对其的价值判断，文投控股公司所处行业为近年来的热点行业，且其发展前景较好，同时结合文投控股

公告的大股东增持计划，本人认为该股票有上涨的可能，故买入文投控股股票。 本人未参与文投控股公告所述的权益变动事项的筹划、制

订、论证、决策，本人在相关公告前不知悉文投控股公告所述的权益变动任何事项，未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文投控股股票。上述股票买卖系本

人的正常证券投资行为。 ”

除此之外，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没有买卖文投

控股股票的情况。

第十节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文资控股审计情况及最近三年合并财务报表

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文资控股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对上述财务报表出

具了天圆全审字[2016]000774号、天圆全审字[2017]000906号、天圆全审字[2018]001009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千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10,333.04 1,058,428.24 1,161,970.8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69,938.06 - -

应收票据 - 200.00 300.00

应收账款 424,092.89 568,333.76 74,017.49

预付款项 917,847.03 771,616.61 469,084.50

应收利息 - - 241.10

其他应收款 121,105.49 119,264.15 57,427.18

存货 416,832.45 37,296.60 16,376.08

其中：库存商品（产成品） 416,832.45 37,296.60 16,376.08

其他流动资产 1,183,347.97 278,383.45 375,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4,943,496.93 2,833,522.80 2,154,417.16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05,872.37 584,156.49 -

长期股权投资 359.60 - -

固定资产原价 651,146.91 453,791.03 384,906.21

减：累计折旧 238,088.31 189,906.23 163,861.46

固定资产净值 413,058.61 263,884.79 221,044.75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65,578.80 65,578.80 65,578.80

固定资产净额 347,479.81 198,305.99 155,465.95

在建工程 79,770.64 92,995.67 38,487.12

无形资产 75,731.10 78,577.21 58,160.64

商誉 3,874,355.79 3,500,711.64 3,334,357.60

长期待摊费用 826,776.80 464,092.28 356,833.28

递延所得税资产 3,455.42 6,904.08 2,081.61

其他非流动资产 74,955.03 76,407.28 24,944.87

非流动资产合计 6,088,756.56 5,002,150.65 3,970,331.06

资产总计 11,032,253.49 7,835,673.45 6,124,748.2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89,000.00 390,000.00 58,000.00

应付账款 347,353.91 520,373.98 323,116.16

预收款项 383,661.86 164,311.68 179,971.43

应付职工薪酬 14,891.91 12,417.88 11,381.55

其中：应付工资 14,462.06 12,193.74 11,025.81

应交税费 160,594.70 115,313.40 101,631.43

其中：应交税金 155,293.32 105,126.28 96,020.14

应付利息 10,811.92 6,042.30 1,792.50

其他应付款 494,238.19 362,281.68 931,001.9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7,00- 130,000.00 -

流动负债合计 1,677,552.50 1,700,740.91 1,606,895.0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647,693.16 729,000.00 861,000.00

应付债券 1,487,227.52 990,240.13 -

长期应付款 - - 996.43

递延收益 4,996.17 5,590.40 6,949.33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311.05 16,414.74 -

非流动负债合计 2,152,227.90 1,741,245.27 868,945.76

负债合计 3,829,780.40 3,441,986.18 2,475,840.7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21,300.00 843,300.00 682,300.00

国有资本 621,300.00 621,300.00 510,300.00

其中：国有法人资本 621,300.00 621,300.00 510,300.00

民营资本 400,000.00 222,000.00 172,000.00

实收资本（或股本）净额 1,021,300.00 843,300.00 682,300.00

资本公积 327,984.51 - -

未分配利润 78,662.76 18,237.05 -80,155.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427,947.27 861,537.05 602,144.77

少数股东权益 5,774,525.82 3,532,150.22 3,046,762.66

所有者权益合计 7,202,473.09 4,393,687.27 3,648,907.4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1,032,253.49 7,835,673.45 6,124,748.22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千元

（下转B014版）


